
关于报送“十二五”教师
海外交流计划的通知
全校各教学单位：
为贯彻落实《湖北省教育厅关于实施“湖北高校教师国际交流计划”的通知》提出的要求，切实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我校办学质量，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请各教学单位报送“十二五”教师海外交流计划及和2011年选派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促进学校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为目标，加大我校教师国际交流力度。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实施“湖北高校教师国际交流计划”的通知》的精神，选拔优秀的教师参加省高校教师海外培养基地、公派出国留学等培训项目，并积极拓展海外合作渠道，开展教师互换项目。学校将设立教师国际交流专项资金，多途径选派教师到海外学习。二、项目内容及经费组成
我校将选派教师参加湖北省教育厅组织的教师赴海外长期留学和短期培训活动。

1、湖北省教育厅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合作设立“地方合作项目”。 全省每年选派名额为100人，选派对象为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内容是作为访问学者，到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留学6个月。省教育厅、学校、国家留学基金委将按1：1：2的比例共同承担该项经费，为公派出国留学教师提供一次性往返国际机票及在外留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

2、公派出国留学和出国培训。全省每年选派名额为300人，选派对象为优秀青年教师，内容是到海外大学学习，留学期限一般为6个月。该项经费省教育厅按每人2万元的标准给予资助。
三、选拔对象
“地方合作项目”遴选对象是校学术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以重点学科、品牌特色专业、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中心、教学示范中心、人文社科基地为选派重点。
公派出国留学和出国培训遴选对象为硕士毕业后2年以上从教经历的优秀青年教师。

申请人还需符合《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应达到国家公派人员出国留学规定的外语水平。（国家留学基金委网址：http://www.csc.edu.cn/）
四、有关要求

教师海外培训和公派出国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是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及办学水平的重要措施，全校各教学单位要给予高度重视。

全校各教学单位要根据教师队伍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制定““十二五”教师海外交流计划”和2011年选派计划，于2010年10月25日前报校人事处审核、备案。交流计划要明确教师培养目标和研修任务，突出学科、科研发展重点，年度选派计划需附上出国留学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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